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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GE.15-04940 

  意大利政府对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 2014 年 12 月 10 日报告 

(A/HRC/28/4)中所提建议的回应 

1. 意大利欢迎 2014 年 10 月 27 日对其进行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所提出的建议。

意大利接受以下建议，认为这些建议已经执行或正在执行：第 7、8、9、10、

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

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

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

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

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

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

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

124、125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

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

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

168、169、171、172、173、174、175、176、177、178、179、180、181、183、

184、185、186 号建议。 

2. 对其余建议，意大利谨表明如下考虑： 

  第 145.1-145.6 号建议 

3. 不接受。 

 意大利法律框架已经保障正常和非正常移徙者的权利。在批准劳工组织第

143 号公约(关于恶劣条件下的移徙和促进移徙工人机会和待遇平等)和第 189 号

公约(关于家政工人)后，意大利已同意就这两项公约在国家层面的执行情况接受

定期审议。关于后者，已经提交了第一份报告，说明了对本国境内家政工人的保

护情况。 

 此外，意大利还根据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系统的要求，参照现有法律和行动

框架，致力于促进欧洲层面对这一专题的辩论，以打击人口贩运。 

  第 145.126-145.127 号建议 

4. 不接受。 

 意大利《宪法》第 2、第 3、第 29、第 30 和第 31 条规定，保护儿童免遭家

庭内一切形式的暴力，甚至包括轻微的体罚。保护儿童“在受父母、法定监护人

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，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、伤害或

凌辱，忽视或照料不周，虐待或剥削，包括性侵犯”的规定也来自 1989 年联合

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，意大利将该公约纳入了国内法，即 1991 年第 176 号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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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刑法》第 572 条规定对家庭内任何虐待儿童的行为处以监禁。在意大利法

律中，虐待指“任何形式的身心虐待，任何可能造成身体或精神上的虚弱或任何

形式屈从的行为”以及“成人或同一家庭内的人对儿童的一切形式骚扰”。当虐

待造成身体伤害或死亡时，刑罚更为严重，并取决于是否有加重处罚情节。除了

对虐待者的刑事制裁外，民法中还有一系列保护受虐儿童的措施。在根据《刑

法》第 572 条提起诉讼时，公诉人需通知具有属地管辖权的青少年法院，并确保

儿童得到社会服务机构的协助(《刑法》第 609 条之十)。青少年法院可通过发布

《刑法》第 342 条之二规定的保护令，命令虐待者远离儿童，或在必要时把儿童

带走(《刑法》第 333 条最后一段)。 

 最高上诉法院对《刑法》第 571 条作了广泛的解释，认为使用任何程度的暴

力均不得被视为合法惩戒措施，而属于《刑法》第 572 条明确禁止的虐待类别。

因此，惩戒措施被理解为仅指指示、指导、可能的命令和建议，以及对不守规矩

的一些禁止和轻微处罚等整套内容，所有这些均属于养育儿童的范围。 

  第 145.170 号建议 

5. 不接受。 

 意大利没有采取立即遣回希腊的做法。边境作业程序视具体情况加以执行。

对每一位移徙者予以适当的识别，所有个人详细资料由主管机构管理，以监测个

案和相关的援助措施。如有准确的参考资料，可对具体的立即遣返案件开展后续

调查。 

  第 145.182 号建议 

6. 部分接受。 

 融入方案被转给所有有权留在意大利的正常移徙者。特别是对乘船抵达意大

利的移徙者，在接纳和收容他们时充分尊重其人权。关于将其纳入国家计划和融

入方案的问题，这些计划和方案只针对难民、寻求庇护者或有权得到人道主义保

护的人员。 

     

 

 


